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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汇金资本」两全保险 G款（万能型）条款阅读指引 

 

 中信保诚「汇金资本」两全保险 G 款（万能型）产品提供满期保险金、身故保障及其他利益。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本条款，我们先介绍几个本条款中的概念。 

 “我们”指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您”指投保人，就是购买本保险并缴纳保险费的人。 

 “被保险人”指受本保险合同保障的人。 

 “受益人”指发生保险事故后领取保险金的人。 

 

 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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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汇金资本」两全保险 G款（万能型） 

 

1 我们保什么、保多久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提供的保障以及我们提供保障的期间。 

保险责任 1.1 在本主险合同（指您购买的《中信保诚「汇金资本」两全保险 G 款（万能型）》

产品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将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1）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主险合同满期日生存，我们将按满期当日所适用的结算利率（见

3.3条）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见 3.1条）给付满期保险金，给付后本主险合同

效力终止。 

（2）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下述①和②情形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

后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① 本主险合同累计已缴保险费-累计已部分提取金额（含部分提取费用）； 

② 按我们收到申请人的理赔申请并完成资料审核当日所适用的结算利率

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K。 

K 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相关，详见下表： 

到达年龄 K 

17周岁（见 9名词释义）及以下 100%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注：到达年龄 =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 +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保单年度（见

9 名词释义）数 - 1。 

 

保险期间 1.2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2 我们不保什么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 

除外责任 2.1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在本主险合同成立之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 年内自杀，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种情形时，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退还现

金价值（见 7.1 条），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发生上述第（2）、（3）种情形

之一时，我们将向您退还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如实告知与保险

合同的解除 

2.2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如果您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我们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除本主险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且不退还已缴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

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会无

息退还已缴保险费。 

 

其他免责条款 2.3 除第 2.1 条“除外责任”部分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我们不承担或部分承

担保险责任的内容，详见背景突出显示部分。 

 

3 保单账户 

这部分讲的是保单账户是如何运作的。 

保单账户与保单

账户价值 

3.1 我们为您设立专门的保单账户，按照本主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将随着保险费的分配、结算生息的

计入而增加；随着保障费用和保单管理费的收取、部分提取而减少。 

我们每年会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以便您了解保单账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保险费的分配及

费用收取 

3.2 （1） 保险费的分配及初始费用 

① 趸缴保险费 

我们将在收到趸缴保险费后，按趸缴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扣除初始费用，

剩余部分作为可投资金额进入您的保单账户中。趸缴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

为 1%。 

② 追加保险费 

经我们审核同意，您可以申请缴纳追加保险费作为额外投资，每次缴纳的追

加保险费应符合我们的规定。我们将在收到追加保险费后，按追加保险费的

初始费用比例扣除初始费用，剩余部分作为可投资金额进入您的保单账户

中。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1%。 

（2） 保障费用 

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月按照当月保单周月日（见 9 名词释义）的风险

保额（见 9 名词释义）相对应的保障成本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收取保障费用。 

本主险合同的保障费用，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当时年龄、当时风险保额及其

他承保条件确定。每千元风险保额对应的年保障费用表见附件 1，如因被保险人

职业或健康因素需增加保障费用，我们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3） 保单管理费 

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月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收取保单管理费，金额为 8

元/月。 

 



 

 

结算利率 3.3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将于每月初 10个工作日内公布一次结算利率，保

单账户价值按照结算利率累积。 

最低保证利率指本主险合同的最低结算利率。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保

证实际结算利率不低于 2%。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 

本主险合同中所提及的结算利率均为年利率。 

 

部分提取 3.4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提取部分保单账户价值，我们将在收到申

请书并同意后，将您部分提取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部分提取费用后的余额给付

予您。 

我们按部分提取金额的如下比例收取部分提取费用： 
  

保单年度 部分提取费用比例 

1 4% 

2 3% 

3 2% 

4 1% 

5 1% 
 
每个保单年度部分提取的金额不得超过已缴保险费的 20%。您每次申请提取的金

额及每次提取后剩余的保单账户价值应不低于我们当时规定的数额。 

若部分提取后，您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足以扣除保障费用和保单管理费，本

主险合同效力将终止。 

 

4 如何缴纳保险费 

这部分讲的是您如何缴纳保险费。 

您缴纳保险费的

义务 

4.1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费、缴费方式和缴费期限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

明。 

 

5 如何领取保险金 

这部分讲的是受益人如何领取保险金。 

受益人 5.1 本主险合同所指的保险金受益人包含满期保险金受益人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除本主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满期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受益人按照

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您或者被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

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将及时出具批单。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其他权利人履行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①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②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③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

人身故在先。 

 

保险事故的通知 5.2 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权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最迟不得

超过 10日）通知我们。 

如果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等难以确定的，对无法确定的部分，我们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金的申请 5.3 申领满期保险金时，应向我们提供下列文件： 

（1） 满期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 保险合同； 

（3） 被保险人的法定身份证明（见 9名词释义）文件； 

（4）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的遗产被继承时，必须提供有合法继

承权的相关证明文件。 

申领身故保险金时，应向我们提供下列文件： 

（1） 理赔申请书； 

（2） 保险合同； 

（3） 被保险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户籍注销证明； 

（4） 保险金受益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文件； 

（5）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

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6） 您、受益人与其他权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

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7）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遗产继承时，必须提供有合法继承权

的相关证明文件。 

 

保险金的给付 5.4 对于身故保险金，我们收到完整的索赔资料后，将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定；

情形复杂的，将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我们会在核定后及时进行通知。对属于保

险责任的，我们将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对不属于

保险责任的，我们将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

知书并说明理由。 

 



 

 

6 如何退保 

这部分讲的是您可以随时申请退保，退保可能会有损失。 

犹豫期 6.1 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次日起，我们给予您 15日的犹豫期，以便您在此期间浏览本

主险合同。 

如果您确定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的申请，连同

本主险合同及所有保险费发票原件，在本主险合同签收后的次日起 15日内，亲

自送达或挂号邮寄给我们，即可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 元的工本费

后，无息退还您所缴的保险费。本主险合同自您亲自送达时或邮寄邮戳当日 24

时起解除，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解除保险合同 6.2 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出申请解除合同，您在申请时应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您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 

本主险合同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之日 24 时终止。合同效力终止后，我们

将向您退还我们收到并完成资料审核当日的保单现金价值。 

 

退保费用 6.3 犹豫期内申请解除合同，我们不收取退保费用。 

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我们按保单账户价值的如下比例收取退保费用：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1 4% 

2 3% 

3 2% 

4 1% 

5 1%  
 

 

7 其他权益 

这部分讲的是您拥有的其他权益。 

现金价值 7.1 指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某一日的现金价值即按当日所

适用的结算利率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 

 

8 需关注的其他内容 

这部分讲的是您需要关注的其他事项。 

保险合同的构成 8.1 本主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所附的投保书、其他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

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及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保险金额 8.2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即我们根据第 1.1 条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

最高限额。 

 

保险责任的开始 8.3 您向我们提出保险要求，经我们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 

经我们同意承保，并自我们收到首期保险费（以较后者为准）的当日 24时起保

险合同生效，我们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将及时签发保险单作为保险凭证。 

本主险合同的成立日与生效日以保险合同所载的日期为准。 

 

投保年龄 8.4 投保年龄指您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年龄误告 8.5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法定身份证明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书上

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主险合同约定投

保年龄限制的，我们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主险合

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缴保障费用少于应缴保障费用

的，我们有权从保单账户中收取欠缴的保障费用。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

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缴保障费用和应缴保障费用的比例给付。  

（3）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缴保障费用多于应缴保障费用

的，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障费用无息重新分配入保单账户中，本主险合同的

基本保险金额不因此而改变。  

 

合同效力的终止 8.6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1） 您向我们申请解除合同； 

（2） 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3） 因本主险合同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诉讼时效 8.7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年，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我们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 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变更保险合同 8.8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按照第 3.2 条约定申请追加保险费。 

您申请追加保险费时，我们会要求您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体检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并在上述文件中对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

当如实告知。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

决定是否同意追加保险费的，我们有权依照法律规定撤销同意追加保险费的决

定，并且不承担追加保险费对应的保险责任，但会无息退还追加保险费。 



 

 

如果被保险人在增加风险保额生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根据本条约定追加保险

费对应的保险责任不生效，但会无息退还追加保险费。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您的变更申请经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后，以批单记载为准。 

 

变更通讯方式 8.9 本主险合同的通讯方式（包括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变更时，您

应及时以书面形式或者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如果您未以书面形式或

者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所知的最后通讯方式所发送的通知，

均视为已送达您。 

 

宣告死亡 8.10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失踪，而且被法院宣告死亡，我们以被

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为准，按本主险合同与身故有关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

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如果被保险人在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没有死亡，受益人或者其他领

取保险金的人应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情形后 30日内向我们退还已给付的保

险金，本主险合同的效力由您与我们双方依法协商处理。 

 

身体检查 8.11 申请保险金的给付时，我们有权要求对被保险人作身体检查或要求有鉴定资质

的鉴定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鉴定。  

 

争议的处理 8.12 如果在履行本主险合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当事人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若

双方协商不成，其解决方式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1） 因履行本主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当

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仲裁； 

（2） 因履行本主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特别约定 8.13 如我们以特别约定或附加条件承保，我们将在保险合同或批注上载明。 

 

适用币种 8.14 所有保险费的收取及保险金的支付均使用人民币。 

 

9 名词释义 

周岁 9.1 指按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

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若不同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上关于出生日期的记载不一致，应当以出生证明记载

的日期为准；没有出生证明的，以居民身份证记载的日期为准。 

 



 

 

保单年度 9.2 本主险合同所载的保单周年日（见 9名词释义）起每满 12 个月即为一个保单年

度。 

 

保单周月日 9.3 保单周年日在每月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

对应日。 

 

风险保额 9.4 指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同一时点身故保险金与保单账户价值的差额。 

 

法定身份证明 9.5 指依据法律规定，由有权机构制作颁发的证明身份的证件、文件等，如：出生

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军人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等。 

 

保单周年日 9.6 本主险合同的保单周年日以保险合同所载日期为准。 

本主险合同满第一个保单年度时所对应的保单周年日为首个保单周年日，以此

类推。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的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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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信保诚「汇金资本」两全保险 G款（万能型）》每千元风险保额的年保障费用表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男性 女性 年龄 男性 女性 年龄 男性 女性 

0 0.867 0.620       

1 0.615 0.456 26 0.644 0.300 51 4.633 2.037 

2 0.445 0.337 27 0.675 0.307 52 5.032 2.226 

3 0.339 0.256 28 0.711 0.316 53 5.445 2.424 

4 0.280 0.203 29 0.751 0.327 54 5.869 2.634 

5 0.251 0.170 30 0.797 0.340 55 6.302 2.853 

6 0.237 0.149 31 0.847 0.356 56 6.747 3.085 

7 0.233 0.137 32 0.903 0.374 57 7.227 3.342 

8 0.238 0.133 33 0.966 0.397 58 7.770 3.638 

9 0.250 0.136 34 1.035 0.423 59 8.403 3.990 

10 0.269 0.145 35 1.111 0.454 60 9.161 4.414 

11 0.293 0.157 36 1.196 0.489 61 10.065 4.923 

12 0.319 0.172 37 1.290 0.530 62 11.129 5.529 

13 0.347 0.189 38 1.395 0.577 63 12.360 6.244 

14 0.375 0.206 39 1.515 0.631 64 13.771 7.078 

15 0.402 0.221 40 1.651 0.692 65 15.379 8.045 

16 0.427 0.234 41 1.804 0.762 66 17.212 9.165 

17 0.449 0.245 42 1.978 0.841 67 19.304 10.460 

18 0.469 0.255 43 2.173 0.929 68 21.691 11.955 

19 0.489 0.262 44 2.393 1.028 69 24.411 13.674 

20 0.508 0.269 45 2.639 1.137 70 27.495 15.643 

21 0.527 0.274 46 2.913 1.259 71 30.965 17.887 

22 0.547 0.279 47 3.213 1.392 72 34.832 20.432 

23 0.568 0.284 48 3.538 1.537 73 39.105 23.303 

24 0.591 0.289 49 3.884 1.692 74 43.796 26.528 

25 0.615 0.294 50 4.249 1.859 75 48.921 30.137 

注： 

1、标准体年保障费用按照此表计算。 

2、非标准体年保障费用在此表基础上按照额外死亡率（额外风险发生的比率）的 90%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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